
承租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物业的租户：

为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

难，根据上海市《关于印发上海市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房屋租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和《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印发<静安区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

实施办法>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动践

行社会责任，制定了有关房屋租金减免的实施办法。现将有关事项告

知如下：

一、实施主体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

二、减免对象

最终承租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有经营性房产和使用权

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其中：

1、申请人租用的物业须是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有经营

性房产和使用权房。

2、申请人应在承租的物业空间内从事生产、办公、商业配套等

经营活动，不包括虚拟注册、人员居住等非生产经营性活动用途。

3、涉及转租或分租的，原则上应由实际经营商户备齐相关证明

材料，转租或分租人协助提交申请方可受理。转租或分租人必须配合

实际经营商户的申请工作。实际经营商户如无法取得转租或分租人配

合的，可向所属租赁房屋的经办联系人举报。



4、申请人应是非国有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中：小微企业

参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以及《关于印发<

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5】309 号）划型标

准认定。个体工商户是指营业执照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

者。不包括行政机构、事业单位、民非组织等非企业形态的组织机构。

5、有证据表明申请人不配合上海市、静安区等相关政府部门以

及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防疫工作，有瞒报漏报迟报相关信

息、防疫措施不到位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申请人存在欠租欠费

及其他违反租赁合同情况的；不享受租金减免政策。

三、 减免标准

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2022年6个月租金，

2022 年租期不满一年的，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享受免租。

四、 申请与受理

为便于相关租户准确了解有关减免租金的政策要求，做好租金减

免的咨询与受理，设立专门的咨询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师峰 18601749749 357628478@qq.com
上海市静安区海防路 421

号 3号楼

请租户 2022 年 5月 31 日前将相关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减免

租金申请表》（含对所提交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详见附件）及



表内要求的相关材料扫描件以微信、邮件等方式提交至联系人，盖章

原件于申请截止日前书面递交。

对于公告发布后新租户的租金减免政策，待静安区国资委进一步

明确后予以执行。

五、其它事项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对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方案

及未尽事宜的最终解释权。在执行过程中如遇上海市、静安区政策调

整的,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本方案进行调整。

特此告知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月 19 日

附件：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申请表



附件：

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表编号：

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申请表

本申请人郑重承诺：如实、诚信填报相关信息材料，并对填写信息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负完全责任。如果本申请人填报信息材料存在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等情形，本申请人愿意无条件

接受出租人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处置：出租人有权驳回申请人申请，不给予租金减免，要求申请人补交已

减免的租金，直至提前解除与申请人的租赁合同。本申请人愿意按照与出租人签署的租赁合同承担违约责

任。

申请人（承诺人）（盖章）：

申请人相关信息

申请人名称
所属行业

是否国有

2021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21 年资

产总额

（万元）

2021 年底缴

纳社保从业

人数（人）

控股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是否国有

租赁合同相关信息（按租赁合同分别填写）

合同 1： 租赁物业地址

租赁面积

申请 2022

年租金减

免租期

申请 2022

年租金减

免金额

是否是实际

使用人（未

转租）

合同 2： 租赁物业地址

租赁面积

申请 2022

年租金减

免租期

申请 2022

年租金减

免金额

是否是实际

使用人（未

转租）

合同 3： 租赁物业地址

租赁面积

申请 2022

年租金减

免租期

申请 2022

年租金减

免金额

是否是实际

使用人（未

转租）



提交材料清单

1、申请人营业执照

2、申请人与出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

3、申请人 2021 年 12月财务报表、2021 年 12 月上海市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

4、申请人 2021 年 12月纳税申报表

5、属于转租物业的，转租人在提交申请资料时，还需提供：

（1）转租空间里，实际经营次承租人清单及租赁合同

（2）实际经营次承租人的营业执照、控股股东名单及股权比例、2021 年 12 月财务报表、2021 年 12月

上海市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2021 年 12 月纳税申报表

（3）转租人收取实际经营次承租人 2021 年 12月 31 日之前的 3个月租金的收款记录

（4）转租人和实际经营次承租人签署的同意减免 2022 年部分租金的协议

（5）实际承租人填写的《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申请表》（一式两份）

6、其他与审核认定相关的资料

申请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单位审核意见

物业出租方审核意见（盖章） 上级单位（二级单位）审核意见（盖章）

备注：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可盖公章后转成 PDF 文件，随邮件发送。

本表一式两份


